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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有關更改交易時間的《上市規則》修訂 
  

由 2011 年 3 月 7 日起，香港交易所將延長旗下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的交易時間，包

括將交易時段提前半小時開始及縮短午休時段至 1 小時 (分兩階段實行)。因此，我們將

更改《上市規則》內有關發行人刊發其文件的登載時段。詳情請參閱隨函附上於 2011
年 1 月 24 日刊發的香港交易所新聞稿。 

 
發行人應確保交易所可以隨時與其授權代表取得聯系。由 3 月 7 日起，我們的專責

主任將於營業日上午 8 時正開始辦公，希望屆時可與授權代表取得聯系，就一些可能涉

及股價敏感資料而導致發行人需要停牌的媒體報導和發行人公告進行問詢。為此，授權

代表及其替任人應當及時向我們提交最新的通訊方式(包括該等人士的移動電話及住宅

電話號碼)。  
 

為配合延長交易時間，我們將修訂《上市規則》中有關若干上市事宜的操作時間，

包括：(i)發行人刊發其月報表的時限；(ii)有關可提早行使的結構性產品的行使時間分

界線；及(iii)黑色暴雨警告訊號期間的緊急股票過戶登記及截止過戶安排的實行時間。 
 
有關的《上市規則》修訂將自2011年3月7日起生效。修訂內容登載在香港交易所網

站「規則與監管──上市規則與指引──主板上市規則修訂」及「規則與監管──上市規

則與指引──創業板上市規則修訂」。《上市規則》的重印各頁即將寄發予訂戶。  
 

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請與我們的專責主任聯絡。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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